
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

第一条 为满足养老资金理财需求，规范养老目标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目标基金）的运作，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养老目标基金是指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值为目的，鼓励投资人长期持有，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合

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条 养老目标基金应当采用基金中基金形式或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形式运作。

第四条 养老目标基金应当采用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

控制基金下行风险，追求基金长期稳健增值。投资策略包括目标

日期策略、目标风险策略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策略。

采用目标日期策略的基金，应当随着所设定目标日期的临

近，逐步降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非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比例。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采用目标风险策略的基金，应当根据特定的风险偏好设定权

益类资产、非权益类资产的基准配置比例，或使用广泛认可的方

法界定组合风险（如波动率等），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基金组合

风险。采用目标风险策略的基金，应当明确风险等级及其含义，

并在招募说明书中注明。



第五条 养老目标基金应当采用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或设

置投资人最短持有期限，与基金的投资策略相匹配。养老目标基

金定期开放的封闭运作期或投资人最短持有期限应当不短于 1

年。

养老目标基金定期开放的封闭运作期或投资人最短持有期

限不短于 1年、3年或 5年的，基金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等品种的

比例合计原则上不超过 30%、60%、80%。

第六条 养老目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制订子基金（含香

港互认基金）选择标准和制度，重点考察风格特征稳定性、风险

控制和合规运作情况，并对照业绩比较基准评价中长期收益、业

绩波动和回撤情况，且被投资子基金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子基金运作期限应当不少于 2年，最近 2年平均季末

基金净资产应当不低于 2亿元；子基金为指数基金、ETF和商品

基金等品种的，运作期限应当不少于 1年，最近定期报告披露的

季末基金净资产应当不低于 1亿元；

（二）子基金运作合规，风格清晰，中长期收益良好，业绩

波动性较低；

（三）子基金基金管理人及子基金基金经理最近 2年没有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鼓励具备以下条件的基金管理人申请募集养老目

标基金：

（一）公司成立满 2年；

（二）公司治理健全、稳定；

（三）公司具有较强的资产管理能力，旗下基金风格清晰、

业绩稳定，最近三年平均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不含货币市场基金）

在 200亿元以上或者管理的基金中基金业绩波动性较低、规模较

大；

（四）公司具有较强的投资、研究能力，投资、研究团队不

少于 20人，其中符合养老目标基金基金经理条件的不少于 3人；

（五）公司运作合规稳健，成立以来或最近 3年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优先选择具备以下条件的投研人

员担任养老目标基金的基金经理：

（一）具备 5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事证券投资、证券研究分析、

证券投资基金研究评价或分析经验，其中至少 2年为证券投资经

验；或者具备 5年以上养老金或保险资金资产配置经验；

（二）历史投资业绩稳定、良好，无重大管理失当行为；

（三）最近 3年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养老目标基金可以设置优惠的基金费率，并通过差

异化费率安排，鼓励投资人长期持有。

第十条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投资人推介养老目标

基金，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根据投资人年龄、退休日期和收入水平，向投资人推

介适合的养老目标基金，引导投资人开展长期养老投资；

（二）向投资人推介的目标日期基金应与其预计的投资期限

相匹配；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一条 养老目标基金应当在基金名称中包含“养老目

标”字样且反映基金的投资策略。采用目标风险策略的基金还应

当在基金名称中明确产品风险等级。其他公募基金，不得使用“养

老”字样。

养老目标基金的宣传推介材料应当明确“养老”的名称不代

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并在显著位置使用醒目

方式注明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养老目

标基金编写专门风险揭示书，并要求投资人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确

认其了解产品特征。养老目标基金风险揭示书中应当包括但不限

于基金投资策略、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基金风险特征以及基金

管理费、托管费、销售费用等情况。

第十二条 本指引实施后，基金名称中已经包含“养老”字

样的公募基金，不符合本指引要求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3个月



内履行程序修改基金名称，“养老”产业投资主题基金除外。

第十三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